
天津市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领域
支持政策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充分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切实提升“滨城”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优化市场准入准营环境
（一）优化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环境。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支持持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非中国籍）”3类证件的外国（地区）投资者以“全程电子化”方式办理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二）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涉市场监管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拓宽滨海新区特色“一件事”应用场景，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企业和开办餐饮店等涉食品经营许可高频场景全生命周期线上联办，9 个“个转企”关联事项、17 个食品经营许可关联事项可实现“一次申请、并联审批、全程网办”。（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区政务服务办）
二、支持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
（三）支持医药领域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搭建“智慧医药+”生态体系，鼓励药品、医疗器械经营新业态发展，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投放运营自助售（取）药机、自动售械机等形式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新型药械零售经营项目，相关许可用时（不含现场检查）控制在2个工作日以内，全力推进医药零售数字化转型。（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四）加快生物医药创新成果产业转化。发挥市药监局延伸窗口“前置服务”作用，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生产许可申报可享“资料预审+定制辅导+优先核查”便利服务，办理时限再压缩30%，进一步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向产业端转化。与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常态化沟通、精准化对接、高效化协同”工作机制，打通胰高血糖素样肽-1、胰岛素、抗体偶联等5类重点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方案申报“快车道”，支持高端生物医药产品上市拓市。（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三、涵养市场创新保护生态
（五）支持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深化商业秘密保护组织协调和服务指导，加强宣传培训、服务站点建设和第三方服务机构培育，帮助经营者建立健全商业秘密保护制度，推动商业秘密保护水平整体提升。（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各开发区）
（六）提高专利预审服务质效。事前精准对接创新主体，通过搜集需求、前置指导、政策宣导夯实基础；简化预审流程，不间断受理，平均7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确保高质量申请应收尽收；事后跟踪授权进度、衔接专利运用服务，严把质量关，为企业创新成果快速确权保驾护航。（责任部门：区知识产权局）
（七）鼓励知识产权转化交易。推动知识产权交易中心和知识产权评估评价中心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产业化成果培育、商业化价值判定、合规化挂牌交易、市场化撮合谈判、资产化融资对接等一站式全链条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盘活企业知识产权无形资产。支持有条件的园区设立知识产权运营基金，以股权投资形式支持创新型企业落户滨海新区，每家企业最高可获得运营基金规模20%的投资。鼓励金融机构开发知识产权证券化、质押融资、保险等创新产品，提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便利化水平。（责任部门：区知识产权局、各开发区、区财政局）
（八）优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机制。针对企业维权援助咨询申请，普通咨询2小时内答复意见，国内复杂案件3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海外复杂案件5个工作日内出具应对指导意见。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在30日内结案。建立行政执法与调解对接机制，对自贸试验区各片区和联动创新区范围内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若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可依法适用不予立案、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不予行政处罚等处理方式。（责任部门：区知识产权局、各开发区）

四、提升质量基础支撑能力
（九）鼓励企业参与重点产业链质量联动提升行动。深化滨海新区先进计算产业链企业沟通协作，为新区企业搭建质量可靠性工程研发协同合作平台不少于5个。组建产业链核心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同参与的质量可靠性工程研发联盟，向新区企业推广质量攻关成果不少于50项。帮扶新区企业定制优化生产工艺、改进质量检测方法、完善质量管理制度等企业质量提升方案，推动新区企业质量竞争力有效提升。（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十）组织开展品牌价值评价工作。推荐新区优秀企业、优势产业集聚区参加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和诊断，助推新区企业获得中国品牌价值评价报告不少于10份，更多企业荣登中国品牌价值榜。（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十一）培育建设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持续推荐和培育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微电子产业等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经确认完成，给予试点项目承担单位7万元资助。（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十二）便利检验检测异地分支机构资质认定申请。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获得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于京津冀晋蒙五省（市、自治区）自贸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可在天津办理相应资质认定，无需到分支机构所在地申请。（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五、健全柔性监管执法机制
（十三）推动市场监管领域联合随机抽查扩面提质。全面梳理市场监管领域抽查事项清单，合并可同时开展的检查事项，持续推进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将分级分类抽查与“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相融合，对于一年内新设立且通过住所可以联系的企业，压缩一般检查事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点领域事项除外）抽查比例至应抽比例的50%，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打扰。（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十四）深化市场监管领域服务型监管执法实践。坚持指导在前、服务在前、预警在前，推动“监管执法端口前移”，面向食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企业开展证前现场合规指导，针对滨海新区市场监管行政执法领域高频违法事项，出台《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管涉企行政合规指导清单》。支持对产品质量、广告、合同、价格、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等市场监管领域初次或轻微违法行为，在无危害后果且及时改正的前提下，免予处罚或不予处罚。（责任部门：区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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